
 

1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3-006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且合并报表外单位存在债务违约，敬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审议情况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2 年 5 月 23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同意根据 2022 年

经营计划，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30 亿元（含本数），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上述申

请 2022 年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25 亿元（含本数）的连带责任担保，

有效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2 年

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在上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信和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金

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环新材料”）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

阳分行（以下简称“湖北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6,000 万元，公司为该银行授信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将持有的长江证券（000783）600 万股上市流通股

为金环新材料向湖北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公司为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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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将于近日完成相关担保手续。 

三、被担保方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3、住所：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陈家湖 

4、法定代表人：班均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粘胶纤维、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的生产与销售，精制

棉、化纤浆粕生产与销售（不含籽棉和皮棉等棉花制品）、绣花线、坯布生产

与销售；纺织机械设计制造；化纤产品生产技术咨询；对实业投资；通信产

品、黑色金属、建筑材料、针纺织品、纺织原料批零兼营；棉短绒收购，房屋

租赁；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集中供水、供电、供热、售电；一、二、三

类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消毒液的销售（有效期以审批机关批准的经营期限为

准）；煤炭及制品销售。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8、失信被执行情况说明：金环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2,278,479.26   862,603,853.54  

负债总额  526,239,990.31  527,287,419.28  

或有事项   

净资产  326,038,488.95   335,316,434.26  

项目   

营业收入  572,817,012.83   503,673,256.69  

利润总额  -68,385,196.15   9,277,948.29  

净利润  -68,209,786.77   9,277,945.31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债务人：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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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担保金额及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

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以

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本合同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8,400 万元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务履行期

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如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提前到期日起三

年；如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按指印或盖

章后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总金额 396,070.46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含反担保）为 288,462.92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6.80%；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京汉置业”）担保余额为 156,360.51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6.68%；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122,102.42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3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京汉置业定向融资计划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24,836.88 万元，京汉置业定向融资计划均已到期，逾期未兑付金额合计 24,836.88

万元，根据公司收到的相关司法文书，京汉置业定向融资计划涉诉金额为 7,947.48

万元，部分一审判决的案件均已上诉，其他案件尚在一审实体审理中。 

由于合并报表外的襄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金环绿纤的融资

提供了担保，为此，金环新材料向襄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余额为 1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2%。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